
附件 4：

池州市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评选办法

（2023 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池州市工程勘察设计质量水平提升，加快科技成

果应用，引导鼓励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和行业技术人员创作出更多质量

优、水平高、效益好的工程勘察设计项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

的通知》(国办函〔2019)92 号)、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勘察、建

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评选办法》、安徽省工程

勘察设计协会《安徽省优秀勘察设计品质示范工程评定办法》，参考

有关省市做法，结合我市实际，开展池州市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评选工

作。

第二条 池州市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评选工作由池州市建设工程全

过程咨询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主办。

第三条 池州市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评选工作遵循实事求是、科学

严谨、坚持标准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主动接受会员监督、社

会监督、舆论监督。

第二章评定范围和奖项设置

第四条 池州市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评选范围为注册地在池州市的

协会会员单位独立完成或为主完成的工程勘察设计项目，以及注册地

在池州市外的协会会员单位在安徽省内独立完成的工程勘察设计项



目。

第五条 综合类包括:工程勘察、建筑设计、市政公用工程设计、

园林景观与生态环境设计、传统建筑设计、住宅与住宅小区设计、交

通工程设计、工业工程设计、电力工程设计、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等。

第六条 专项类包括:工程勘察设计软件、建筑工程标准设计、建

筑电气设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设计、建筑智能化设计、建筑结构

与抗震设计、水系统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计、建筑工业化设计、建

筑室内设计、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测试

监测等。

第七条 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奖评定项目分综合类和专项类，总获

奖数不超过 20项，并设立一、二、三等奖。一等奖获奖比例不超过

申报数量的 20%，二等奖获奖比例不超过申报数量的 30%，三等奖获

奖比例不超过申报数量的 50%。

第三章评定标准

第八条 申报评定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和

相关规定，贯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遵循“适用、经济、绿色、美

观”的建筑方针，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基本建设程序，

各项手续齐备，相关技术文件齐全。

第九条 评定的获奖项目应对推动池州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技术

进步和品质提升具有示范作用。

第四章申报要求

第十条 申报单位应是池州市建设工程全过程咨询协会会员，持



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最近三

年内没有因勘察设计原因造成重大安全质量事故。

第十一条 申报项目应为申报单位独立完成或为主完成，经竣工

（交工、完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一年以上(以项目业主或有关部门验

收证明的日期为准)。独立完成的，须由申报单位完成项目的全部勘

察、设计文件;为主完成的，须由申报单位完成项目的主要勘察、设

计文件，并与合作单位共同出具合作申报声明，确认申报单位为主导

单位。

第十二条 申报材料的相关技术文件应符合各专业项目的具体要

求，应有参评项目的合同、工程的竣工（交工、完工）验收证明、2

个以上用户（建设或施工单位）的使用证明，以及视项目情况需要的

消防等合格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申报综合类的项目，每个项目的主要人员不超过 15人;

申报专项类的项目，每个项目的主要人员不超过 8 人;申报人员须在

申报文件里备注专业及排序。

第十四条 经评审列为暂缓评定的申报项目，可参加下届评定，

落选的申报项目不得再次申报。

第五章评定机构和程序

第十五条 评定机构

池州市建设工程全过程咨询协会对申报项目进行工程评定工作，

成立评定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和审定。

第十六条 评定程序



池州市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评选按照合规性审查、专家评审的顺序

进行。

合规性审查：池州市建设工程全过程咨询协会秘书处负责成果申

报材料的合规性审查。不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不予受理。

专家评审：池州市优秀工程咨询成果评审专家，对所主审的申报

成果撰写专家意见，并按照评审标准对所评审项目确定项目等级。

公示：池州市优秀工程咨询成果评审专家审定的入选项目，由池

州市建设工程全过程咨询协会进行公示。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由评

审专家组织复核，形成最终评选结果名单，由池州市建设工程全过程

咨询协会向社会公布。

第六章奖惩

第十七条 池州市建设工程全过程咨询协会向获奖单位颁发证书。

第十八条 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不得弄虛作

假，电子版文件包含的内容和信息须与勘察设计原始成果文件一致。

评定结果公布后如发现实际情况与申报材料不符，将视情节轻重，分

别给予降低评定等级、撤销评定奖励、通报批评、停止两届申报的处

理。

第七章评定纪律和监督

第十九条 评定专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严格遵守评

定工作纪律和规则。对违反纪律的,取消其评定专家资格;情节严重的，

予以通报批评，并终身不予担任评定专家。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条 池州市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评选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池州市建设工程全过程咨询协会秘书处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